
- 1 - 
 

 

 

 

 

沪商院学〔2023〕80 号 

 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 

现将《上海商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单项奖评选办法

（2023 年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上  海  商  学 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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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和完善学校就业管理和就业指导服务体

系建设，提高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及就业质量，提升学校

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整体能力和水平，扎实、有效推进学校

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评选对象 

第二条 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中表现突出、业绩良

好的二级学院/院区、专业。 

第三章 评选依据 

第三条 根据每年 8 月底毕业生初次就业数据及各二级

学院/院区上报资料进行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单项奖评选。 

第四章 评选奖项 

第四条 就业工作优秀奖评选标准及奖励 

（一）就业工作优秀奖（集体） 

1. 评选标准：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名列前茅，且高

于上海市毕业去向落实率平均值的二级学院/院区。 

2. 奖励金额：3000 元。 

（二）就业工作优秀奖（专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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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评选标准：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100%的专业。 

2. 奖励金额：2000 元。  

第五条 就业工作进步奖评选标准及奖励 

（一）就业工作进步奖（集体） 

1. 评选标准：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与去年同期相比

增长明显的二级学院/院区。 

2. 奖励金额：3000 元。 

（二）就业工作进步奖（专业） 

1. 评选标准：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与去年同期相比

增长明显的专业。 

2. 奖励金额：2000 元。 

第六条 专项工作优秀奖评选标准及奖励 

（一）创业工作优秀奖 

1. 评选标准：根据毕业生创业情况计分，排名第一的

二级学院/院区。 

2. 奖励金额：2000 元。 

（二）调研工作优秀奖 

1. 评选标准：根据面向毕业生、用人单位的各类调查

工作完成情况计分，排名最高的二级学院/院区。 

2. 奖励金额：2000 元。 

（三）指导服务工作优秀奖 

1. 评选对象及标准：根据参加基层项目人数、各类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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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指导活动举办情况、专场招聘会及校园宣讲会举办情况、

用人单位走访情况等当年度重点工作计分，排名最高的二级

学院/院区。 

2. 奖励金额：2000 元 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能参加评选 

（一）在毕业生就业数据、就业佐证材料中违反“四不

准”规定，存在严重错误、弄虚作假现象。 

（二）在开展各项就业事务管理工作时，接到学生相关

投诉超过当年毕业生人数 4%。 

第五章 经费保障 

第八条 学校对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单项奖获奖单位、

专业进行表彰并给予奖励。二级学院奖励由学生处（就业创

业指导服务中心）从年度就业工作经费中列支，院区奖励由

高等技术学院及各院区从年度经费列支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（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）负

责解释。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上海商学院毕业生

就业创业工作单项奖评选办法》（沪商院学〔2021〕155 号）

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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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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